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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保资本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关于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

署《资产委托管理补充协议（二）》统一交

易协议暨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

（关联交易临时信息披露〔2023〕7 号）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会令

〔2022〕1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现将我公司与中国人民财产保

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人保财险”）签署《资产委托

管理补充协议（二）》的统一交易协议暨重大关联交易情况

披露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

人保资本于 2022 年 9 月 8 日与人保财险签订《资产委

托管理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主协议”）和《资产委托管理补充

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补充协议（一）”），由人保资本为人保财

险提供资产管理服务，并约定了配置第三方发行的保险资管

产品的受托管理费。

2023 年 10 月 11 日，人保资本与人保财险签署《资产

委托管理补充协议（二）》，将人保财险配置第三方金融产品

的范围从原来的“第三方发行的保险资管产品”扩展到“第

三方金融产品”，并明确配置该类产品的受托管理费。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会令

〔2022〕1 号）第四十八条规定，“统一交易协议的签订、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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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、实质性变更，应按照重大关联交易进行内部审查、报告

和信息披露”。本次签订的《资产委托管理补充协议（二）》

构成对统一交易协议的实质性变更，变更内容涉及服务类关

联交易，应按照重大关联交易进行管理。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本次签署的《资产委托管理补充协议（二）》对补充协

议（一）中受托管理费的收取范围进行了调整。

本次签署的《资产委托管理补充协议（二）》为统一交

易协议，于 2023 年 10 月 11 日签署。

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及关联方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

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

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会令〔2022〕1 号）第五条规定：“银

行保险机构的关联方，是指与银行保险机构存在一方控制另

一方，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，以及与银行保险机构同受

一方控制或重大影响的自然人、法人或非法人组织”，人保

资本和人保财险均为受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人保集团”）控制的子公司，因此人保财险构成人

保资本的关联法人。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

关联法人名称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企业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）

法定代表人：于泽

注册地：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 号院 2 号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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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：2,224,276.5303 万元人民币

经营范围：财产损失保险、责任保险、信用保险、意外

伤害保险、短期健康保险、保证保险等人民币或外币保险业

务;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再保险业务;各类财产保险、意外伤害

保险、短期健康保险及其再保险的服务与咨询业务;代理保

险机构办理有关业务;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和资金运用

业务;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或国家保险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

业务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
营活动)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00000710931483R

三、交易的定价政策

该统一交易协议项下的定价，根据不同的产品类型和资

产管理模式等因素，由交易双方按照一般商业原则、公平公

正的市场化原则，并参照行业同类公司水平以及资产规模、

投资目标、投资策略、投资绩效等因素协商确定，价格合理

公允，不存在利益输送、不公平交易或任何损害公司、股东、

委托人或第三方利益的情形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本次人保资本与人保财险签署的《资产委托管理补充协

议（二）》约定，“受托方购买第三方金融产品，受托管理年

费率为 8BP，年计费天数 365 天”。该类关联交易金额的限额

遵从主协议及补充协议（一）的相关约定，协议生效期间，

关联交易金额 2023 年、2024 年、2025 年上半年分别不超

过 0.3 亿元、0.4 亿元、0.5 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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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

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会令〔2022〕1 号）规定，本次关联

交易为服务类关联交易，不适用有关关联交易比例监管的规

定。

五、股东（大）会、董事会决议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

的意见或决议情况

2023 年 8 月 29 日，人保资本党委会 2023 年第 43 次会

议，审议通过签署该统一交易协议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。

2023 年 9 月 26 日，人保资本第一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

制委员会第九次会议，同意本次重大关联交易事项。

2023 年 9 月 27 日，人保资本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

议，同意本次重大关联交易事项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

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会令〔2022〕1号）第四十九条规

定，“独立董事应当逐笔对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允性、合规性

以及内部审批程序履行情况发表书面意见”。公司独立董事

对本次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独立、客观的审议，发表独

立意见如下：

人保资本与人保财险签署《资产委托管理补充协议

（二）》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业务规划和发展战略，

交易定价公允、交易内容合法、决策程序合规，不存在损害

保险资产管理公司、投资人和股东权益的情况。

七、监管机构认为需要披露的其他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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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

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

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

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国家金融

监督管理总局反映。

人保资本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2023 年 10 月 30 日


